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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 急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
 

 

沪环规〔2019〕1 号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做好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

管理计划备案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生态环境部门、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、市环境监察总队、上

海化工区管委会、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保税区管

理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

理计划制定指南》（原环境保护部 2016 年第 7 号公告）等有关法

律法规，落实《关于坚决遏制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进一步加

强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的通知》（环办土壤函〔2018〕266 号）

关于“全面推进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电子化备案”的有关要求，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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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规范本市危险废物产生单位（以下简称“产废单位”）管理计划

备案工作，落实产废单位主体责任，简化备案流程，强化事中事

后监管，我局制定了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规程，并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落实产废单位主体责任。产废单位应进一步强化企业主

体责任，新建产废单位应当在危险废物产生前完成管理计划的首

次申报备案，现有产废单位应在每年 2 月底之前完成当年度管理

计划的申报备案。产废单位在管理计划内容有变化时，应按照备

案规程要求做好管理计划变更。产废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和本市

有关要求编制管理计划，并对内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一致性负

责。管理计划通过备案后，产废单位应将备案表及危险废物管理

计划通过信息系统自行打印，并盖章留存。属于市内转移的情形，

产废单位应在网上运行危险废物市内转移电子联单（附件 2）。 

二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市、区生态环境部门原则上对管理

计划内容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核，并加强对产废单位的技术培训和

指导。备案后的管理计划作为市、区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环境管理、

监督执法的重要依据。各区生态环境部门应督促产废单位及时申

报危险废物管理计划，并按照管理计划加强对危险废物全过程环

境管理，对当年度的新建产废单位应在年内至少开展一次现场检

查。市、区生态环境部门在检查中发现产废单位存在未及时制定

管理计划、制定的管理计划与实际情况不符等违法违规情形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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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督促企业进行自查自纠，涉及弄虚作假的要依法严肃查处。 

三、强化技术支撑完善信息系统建设运行管理机制。市固体

废物管理中心应进一步强化技术支撑，指导产废单位和各区生态

环境部门做好管理计划申报备案工作，加快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

统建设，强化信息系统日常运行维护管理，确保数据完整准确、

运行顺畅。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发现产废单位未按要求及时申报

危险废物管理计划、区生态环境部门未及时确认、危险废物处理

处置单位接收危险废物后未及时确认等情况，应当进行核查并及

时采取通报、中断电子联单运行等措施，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按

要求做好相关工作。信息系统完善后，本市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

案规程将进行相应调整。 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上海市危险废物管理（转移）

计划备案规程》（沪环保防〔2013〕367 号）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 上海市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规程 

2. 市内危险废物转移联单（电子化）运行流程 

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

2019 年 1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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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上海市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规程 

 

一、管理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五十三条

《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制定指南》（原环境保护部 2016

年第 7 号公告） 

二、备案主体 

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由危险废物产生单位（包括危险废物处

理处置单位，以下简称“产废单位”）负责申报。 

同一产废单位有多处危险废物产生设施的应分别通过所在

地环保部门办理备案。 

三、备案方式 

产废单位（涉密单位除外）应通过上海市危险废物管理信息

系统（上海环境网站：www.sepb.gov.cn/网上办事大厅/固废管理

行政办理事项/上海市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），进行网上申

报。 

四、备案机构 

按照属地原则，由各区生态环境部门、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

易试验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按照各自管辖权限范围（以危险废

物产生设施所在地为准），负责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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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态环境局委托上海化学工业区管委会负责辖区内危险

废物管理计划备案办理工作。 

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负责涉密单位和社会源产生的感光材

料废物等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的纸质备案，备案后的管理计划一份

存档，一份交还危险废物产生单位，一份由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

按季集中移交负责该单位日常环境监管的市环境监察总队、各区

生态环境部门或其它主管部门。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应每季度将

社会源产生的感光材料废物的转移数据录入信息系统。 

五、年度首次申报 

新建产废单位应当在危险废物产生前，通过“上海市危险废

物管理信息系统”如实申报危险废物管理计划。现有产废单位应

于每年 2 月底前通过信息系统完成当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首

次申报工作。危险废物管理计划通过备案后,信息系统将自动生

成备案表及备案代码。产废单位应通过信息系统自行打印备案表

及危险废物管理计划，并盖章留存。 

属于市内转移的情形，产废单位还应在危险废物实际转移前

通过“上海市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”填报转移计划。 

六、变更申报 

产废单位应及时对存在以下情况的当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

划进行变更： 

（一）产废单位基本情况、生产产品、主要工艺等内容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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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化。 

（二）拟转移处置的危险废物种类、数量、利用处置去向、

利用处置方式等内容发生变化的，应在危险废物转移前按如下要

求开展进行变更： 

1. 属于市内转移的情形，产废单位应在管理计划内进行变

更，同步通过“上海市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”填报转移计划； 

2. 属于跨省转移的情形，产废单位应在危险废物跨省转移

批准后完成管理计划变更。 

危险废物管理计划通过备案后，产废单位应通过信息系统自

行打印备案表及危险废物管理计划，并盖章留存。 

七、备案确认 

备案受理部门应在产废单位提交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后，对管

理计划的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核，并于五个工作日内在系统内点击

确认。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内容填报不完整的，备案受理部门应在

信息系统写明理由并退回，产废单位应及时修改后重新申报。 

涉及市内转移的，备案受理部门应在产废单位提交后五个工

作日内点击确认转移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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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市内危险废物转移联单（电子化）运行流程 

 

1．产废单位在转移危险废物前当日，首先在网上填报联单

信息，确认后打印盖章并签字，并自行留存产生联。 

2．危险废物转移交接时，产废单位将转移联和处置联交由

运输单位随车运行，留存的产生联由运输单位签字。 

3．运输单位确认收运的危险废物后，在转移联和处置联上

签字确认，转移联加盖公章后自行留存。 

4．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单位收到危险废物后，比对核实联单

信息，确认后在处置联上签字并加盖公章留存、在转移联签字同

时应当在二日内在管理信息系统内点击确认。 

5．电子联单运行完毕后，产废单位所在地环保部门和市固

废管理中心收到转移确认信息，可以进行查询和统计汇总。 

6．若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单位接收危险废物时，发现实际接

受情况与联单信息不一致，应当拒绝接受危险废物联单，并在管

理信息系统内点击退回，产废单位应当重新核实确认联单填报信

息，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单位应重新进行确认。 

7．转移联单（电子化）启动二日后，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单

位未及时接受确认或产废单位未重新核实确认的，市固废管理中

心应进行核查并采取相应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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